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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0755         股票简称：厦门国贸          编号：2013-38 

 

厦门国贸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二〇一三年度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

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特别提示： 

 本次会议不存在否决、修改或补充提案的情况，亦不存在变更前次股东

大会决议的情况 

 

 

一、 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召开时间、地点 

1、现场会议时间：2013 年 11 月 27 日（星期三）14:30 

网络投票时间：2013 年 11 月 27 日（星期三）09:30-11:30，13:00-15:00 

2、现场会议地点：福建省厦门市湖滨南路国贸大厦 5 层会议室 

 

（二）出席会议的股东和股东代表人数，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及占公司

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情况如下： 

出席会议的股东和股东代表人数（名） 417 

其中：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名） 4 

      通过网络投票出席会议的股东人数（名） 413 

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428,112,981 

其中：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所持股份总数（股） 408,625,138 

      通过网络投票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股份总数（股） 19,487,843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32.1687 

其中：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所持股份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比例（%） 
30.7044 

      通过网络投票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股份占公司有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比例（%） 
1.46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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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本次大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董事长何福龙先生主持会议。会议召集、

召开及表决方式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公司部分董事、监

事及高管人员出席了会议。 

 

二、 提案审议情况 

本次会议采取现场和网络投票表决方式审议通过以下议案： 

 

1、《关于公司符合配股条件的议案》 

    根据《公司法》、《证券法》和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

监会”）所发《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等有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

定，公司目前实施向股东配售股份符合现行的有关规定，具备配股资格，符合实

施配股的实质条件。 

 

2、《关于公司二〇一三年度配股发行方案的议案》 

本次配股发行方案具体如下： 

（一）发行方式 

本次发行采用向原股东配售（配股）的方式进行。 

（二）配售股票种类、面值 

本次配股的发行股票种类为境内上市人民币普通股（A 股），每股面值人民

币 1.00 元。 

（三）配股基数、比例和数量 

本次配股拟以公司截至 2013 年 9 月 30 日的总股本 1,330,835,888 股为基数，

按照每 10 股配售不超过 3 股的比例向全体股东配售。配售股份不足 1 股的，按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的有关规定处理。最终配股比例和配

股数量授权董事会在发行前根据市场情况与保荐人/主承销商协商确定。配股实

施前，若因公司送股、转增及其他原因引起总股本变动，配股数量按照变动后的

总股本进行相应调整。 

（四）配股价格和定价原则 

配股价格下限为最近一期经审计的公司每股净资产，若在配股发行股权登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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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公司总股本由于派送红股或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而扩大，则配股价格下限

为公司总股本变动后的每股净资产；配股价格以刊登发行公告前 20 个交易日公

司 A 股均价为基数，采用市价折扣法确定；具体价格授权董事会在发行前根据

市场情况与保荐人（主承销商）协商确定。 

（五）发行对象 

本次配股股权登记日当日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

公司登记在册的公司全体股东。 

（六） 发行时间 

本次配股在中国证监会核准后六个月内择机向全体股东配售股份。 

（七） 募集资金用途 

本次配股拟募集资金不超过 16 亿元，扣除发行费用后用于补充流通整合业

务营运资金。 

（八） 本次配股前滚存未分配利润的分配方案 

公司配股前滚存的未分配利润由配股完成后的股东依其持股比例享有。 

（九） 本次配股决议的有效期限 

自公司本次股东大会审议通过本次配股议案之日起十八个月内有效，如国家

法律、法规对上市公司配股有新的规定，公司按照新的规定对公司配股方案进行

调整。 

 

3、《关于公司二〇一三年度配股预案的议案》 

本次配股预案涉及该方案的概况、募集资金使用的可行性分析以及本次发行

对公司影响的分析与讨论等，同意公司二〇一三年度配股预案的具体内容。 

 

4、《关于公司二〇一三年度配股募集资金计划投资项目可行性分析报告的议

案》 

 

5、《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公司二〇一三年度配股相关具体事宜

的议案》 

为保证本次配股工作的顺利进行，同意授权董事会办理与本次配股有关的全

部事宜，具体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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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授权董事会依据国家法律、法规、证券监管部门的有关规定及要求

和公司股东大会的决议，制定和实施公司本次配股的具体方案； 

（二）如发行前有新的法规和政策要求或市场情况发生变化，授权董事会根

据国家规定、有关政府部门和监管机构的要求和市场情况对本次配股方案（包括

但不限于本次发行的发行数量、发行价格、募集资金额度、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及

募集资金投入方式）进行修订或调整； 

（三）授权董事会签署、修改、递交、执行与本次发行有关的一切协议、合

同和文件（包括但不限于保荐及承销协议等），聘请保荐机构（主承销商）等中

介机构，以及处理与此有关的其他事宜； 

（四） 授权董事会根据有关政府部门和监管机构的要求制作、修改、报送

本次发行的发行、上市申报材料，办理相关手续并执行与发行、上市有关的其他

程序； 

（五）授权董事会在出现不可抗力或其他足以使本次配股发行方案难以实

施、或者虽然可以实施但会给公司带来极其不利后果时，在法律法规允许的范围

内酌情决定配股发行计划延期实施或者撤销发行申请； 

（六）授权董事会于本次发行完成后，办理本次配股发行的股份登记及上市

事宜，根据本次发行的结果修改公司章程相应条款，并报有关政府部门和监管机

构核准或备案，及向工商行政管理机关及其他相关政府部门办理相关变更登记、

备案等事宜； 

（七）相关法律法规允许的情况下，授权董事会办理与本次配股发行 A 股

股票有关的其他一切事宜； 

上述授权自公司本次股东大会批准之日起十八个月内有效。 

 

6、《关于公司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报告的议案》 

 

7、《关于修订公司<募集资金管理规定>的议案》 

根据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2 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

用的监管要求》等有关法律、行政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为进一步规范公司

募集资金的使用与管理，确保公司募集资金使用管理符合相关法律规章的要求，

同意修订《厦门国贸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募集资金管理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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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议案表决结果及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有效表决权的比例如下： 

 

单位：股 

      投票情况 

议案 
同意票数 

同意 

比例

（%） 

反对票数 

反对 

比例

（%） 

弃权票数 

弃权 

比例

（%） 

是否

通过 

议案 1 410,833,264 95.96 15,900,384 3.71 1,379,333 0.33 是 

议案 2  

2.1 发行方式 411,147,384 96.04 14,596,879 3.41 2,368,718 0.55 是 

2.2 配售股票种类、面

值 

411,147,384 96.04 14,596,879 3.41 2,368,718 0.55 是 

2.3 配股基数、比例和

数量 

411,147,384 96.04 14,596,879 3.41 2,368,718 0.55 是 

2.4 配股价格和定价

原则 

411,147,384 96.04 14,596,879 3.41 2,368,718 0.55 是 

2.5 发行对象 411,147,384 96.04 14,596,879 3.41 2,368,718 0.55 是 

2.6 发行时间 411,147,384 96.04 14,596,879 3.41 2,368,718 0.55 是 

2.7 募集资金的用途 411,147,384 96.04 14,596,879 3.41 2,368,718 0.55 是 

2.8 本次配股前滚存

未分配利润的分配方

案 

411,163,084 96.04 14,596,879 3.41 2,353,018 0.55 是 

2.9 本次配股决议的

有效期限 

411,147,384 96.04 14,596,879 3.41 2,368,718 0.55 是 

议案 3 411,141,384 96.04 14,658,540 3.42 2,313,057 0.54 是 

议案 4 411,141,384 96.04 14,591,040 3.41 2,380,557 0.55 是 

议案 5 411,141,384 96.04 14,658,540 3.42 2,313,057 0.54 是 

议案 6 411,036,384 96.01 14,696,040 3.43 2,380,557 0.56 是 

议案 7 411,036,384 96.01 14,591,040 3.41 2,485,557 0.58 是 

 

三、律师见证情况 

北京市天元律师事务所张德仁、宗爱华律师出席了本次股东大会并出具了法

律意见书，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上

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和《公司章程》规定；出席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人员资格、

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上网公告附件 

法律意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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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此公告。 

 

 

                               厦门国贸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二〇一三年十一月二十八日 

 

 报备文件 

厦门国贸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二〇一三年度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